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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铜陵市科技孵化资金管理办法 
（修订）》的通知 
铜科〔2021〕12号 

 

各科技企业孵化器及在孵企业、各有关单位： 

为提升初创型小微企业创新创业活力，推进科技成果吸纳

与转化，进一步规范孵化资金使用和管理，结合实际修订了《铜

陵市科技孵化资金管理办法（试行）》。现将《铜陵市科技孵化

资金管理办法（修订）》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2021年 3月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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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陵市科技孵化资金管理办法（修订）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提升初创型小微企业创新创业活力，推进科技

成果吸纳与转化，规范孵化资金使用和管理，依据《中共铜陵

市委铜陵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创新驱动发展的实施意见》（铜

发〔2016〕32号）文件精神，结合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科技孵化资金使用坚持“公开受理、严格把关，

鼓励创新、择优扶持，专款专用、依法监督”的原则, 实施过

程实行统一申报、统一受理、统一审核、统一拨付。 

第二章  资金来源、支持对象和方式 

第三条   科技孵化资金来源为铜陵市应用技术研究与开

发资金。 

第四条  科技孵化资金主要支持对象： 

1.全市经认定的市级以上科技企业孵化器； 

2.在全市市级以上科技企业孵化器内注册运营不超过 54

个月的在孵企业； 

3.全市参加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安徽铜陵赛区比赛获奖企

业。 

第五条   科技孵化资金对达到政策规定要求的单位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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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补助的方式进行扶持。 

第三章  资金支持范围和标准 

第六条   对在孵企业当年获得国家级研发类科技计划项

目的每项奖励 10 万元，获省级研发类科技计划项目的每项奖

励 5万元。 

第七条   对当年在孵企业通过省科技厅毕业企业认定的 ,

对在孵企业、所在科技企业孵化器分别给予 1万元的一次性奖

励。 

第八条   对当年在孵企业通过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 ,

对所在科技企业孵化器给予每家企业 5万元的一次性奖励。 

第九条   对全市当年参加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安徽铜陵赛

区获市级奖的企业按照一、二、三等奖分别给予 5万、3万、1

万元的一次性奖励。 

第十条  对在孵企业当年获得各类知识产权累计数量达 5

件、10件、20件的，分别给予 0.5 万元、1万元、2万元的一

次性奖励；对科技企业孵化器全部在孵企业当年获得各类知识

产权累计数量达 30 件、50 件、100 件的，对科技企业孵化器

分别给予 1 万元、2 万元、5 万元的一次性奖励。知识产权包

含专利权、计算机软件著作权、商标专用权、植物新品种等。 

第十一条   每年在全市市级以上科技企业孵化器评选优

质在孵企业 10个，每家企业奖励 5万元。 



铜陵市科学技术局行政规范性文件 

   

铜陵市科学技术局发布 

— 4 — 

第十二条   对全市当年举办经市政府或市科技局批准的

大型创新创业活动或赛事的市级以上科技企业孵化器，经审核

认定后，给予最高 20万元的一次性补助。 

第四章  资金申报、审核和拨付 

第十三条  通知。市科技孵化资金原则上每年 6月份印发

资金申报通知，通知在市科技局网站和相关媒体上公开。 

第十四条  申报。各申报单位依据申报通知提交相关证明

材料：研发类科技计划项目、毕业企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大赛获奖企业、知识产权等奖补类项目实施免申即享；优质在

孵企业评审、重大赛事活动资金申报需按要求提供申报材料。 

第十五条  审核。市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负责申报材料

的受理和形式审查，需要专家评审的，由市高新技术创业服务

中心负责制定专家评审工作方案，并委托市生产力促进中心组

织专家评审。 

第十六条  公示。根据材料审核和专家评审结果，形成明

确的资金支持意见报市科技局研究，经市科技局审定后，对拟

支持单位名单在相关网站公示 5个工作日，同时报市财政局备

案。 

第十七条  拨付。公示无异议后，将拨付资金到企业。 

第五章  监督管理 

第十八条   科技孵化资金归属铜陵市创新创业专项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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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管理。市科技局相关业务科室需对审核、评审过程进行监

督，确保审核、评审按制定的工作方案进行。 

第十九条  严肃财经纪律。对申报材料弄虚作假的企业，

一经发现，直接取消其参评资格；对弄虚作假骗取财政资金，

重复申领财政资金，以及挤占、截留或挪用财政资金等违法违

规行为，一经查实将追回已经拨付的资金，并依照相关法律法

规予以处理、处罚。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条  本办法由市科技局负责解释，自印发之日起施

行。《铜陵市科技孵化资金管理办法（试行）》（铜科〔2019〕

60号）同时废止。 

 

 

 

 

铜陵市科学技术局                  2021年 3月 19日印发 


